
共青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委员会
会金团发〔2023〕27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一届田径运动会”比赛活动的通知

各班团支部、全院学生：

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动学院体育运动的开展，增强学

生体质，增进友谊，增强集体荣誉感，不断提高田径运动技术水平，为校

田径运动会选拔人才。会计与金融学院将举办第十届田径运动会，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参与对象

会计与金融学院全体学生

二、 比赛时间

2023年 11月 12日

三、 比赛地点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校运动场

四、 参赛办法与比赛规则

（一）本届运动会将分为男子组与女子组。

（二）会计与金融学院学生均可报名参加。2021 级、2022 级、2023

级各班均需派出男女队伍各一支，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本届运动会；2020级

学生则以自愿参加。项目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跳高、跳远、

铅球每班最少报两人，最多报两人。项目 1200米、1500米每班最少报一

人，最多报两人（接力项目算入团体项目）。

（三）比赛规则：竞赛参照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规则。

（四）参赛运动员必须在比赛前的二十分钟到检录处检录，逾时者将



取消比赛资格。兼项运动员：若田径两项比赛同时进行时，应先向田赛的

裁判长请假。若已错过该田赛的轮次，则不能参加该轮次的比赛。

（五）运动员如对比赛有任何异议，请在异议比赛成绩公布之前到主

席台进行反馈，逾期不接受任何反馈申诉。

（特别强调：当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请在运动场内留意广播，以防比

赛时间提前，广播台随时做好播报准备。）

五、 报名时间及方法

（一）报名时间：2023年 10月 19日至 2023年 10月 24日。

（二）报名方法：各班团支部文体委员，请自主填写附件 1《会计与

金融学院第十届运动会报名表》，于 2022年 10月 24日 12点前上交纸质版

材料与电子版材料。其中，纸质版材料由各班团支部文体委员交至团委文

化艺术体育中心黄亚玲同学处；电子版材料通过邮件形式发送至团委工作

邮箱kjtx@bitzh.edu.cn（邮件命名：院运会+年级专业班级+文体委员姓名+

联系方式，例如：院运会+21会计学 1班+马一+12312341234）。团委文化

艺术体育中心将对各班团支部上交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方

可参加本次运动会。

六、 竞赛分组与项目

（一）男子组：（9项）

径赛：100m、200m、400m、800m、1500m、4×100m接力。

田赛：跳高、跳远、铅球。

（二）女子组：（9项）

径赛：100m、200m、400m、800m、1200m、4×100m接力。

田赛：跳高、跳远、铅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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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体项目

拔河。

七、 比赛细则

本届运动会将分为田赛与径赛举行，比赛之前将会在检录结束后宣读

相应比赛的细则，初赛宣读后决赛不再宣读。

以下为晋级规则：

（一）男、女子 100米、200米

1.比赛分初赛和决赛。

2.初赛分 4 个小组，以所有小组的初赛成绩进行排名，总排名的前 8

名运动员进入决赛。

3.决赛道列排序以小组赛晋级成绩为依据，比赛结果按决赛的最终成

绩定名次。

4.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第一次鸣枪，如有抢跑的运动员，该抢

跑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抢道取消比赛成绩。

（二）男、女子 400米

1.比赛不分初决赛，直接进行决赛。

2.比赛分 4个小组进行，比赛结果按最终成绩总排名定名次。

3.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第一次鸣枪，如有抢跑的运动员，该抢

跑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抢道取消比赛成绩。

（三）男、女子 800米

1.比赛不分初决赛，直接进行决赛。

2.比赛分 2个小组进行，比赛结果按最终成绩总排名定名次。

3.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①选手们一开始就能抢道比赛；②第一



次鸣枪，如有抢跑的运动员，该抢跑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③弯道区

不可跑入白线内，否则取消该运动员成绩，并且弯道区超过前一名运动员

应该从右方超过。

（四）女子 1200米、男子 1500米

1.比赛不分初决赛，直接进行决赛。

2.比赛分 2个小组进行。比赛结果按最终成绩总排名定名次。

3.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①选手们一开始就能抢道比赛；②第一

次鸣枪，如有抢跑的运动员，该抢跑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③弯道区

不可跑入白线内，否则取消该运动员成绩，并且弯道区超过前一名运动员

应该从右方超过。

（五）男、女子 4×100米接力赛

1.比赛分初决赛，上午进行预赛，下午进行决赛。

2.比赛分 2个小组，以所有小组的成绩进行排名，总排名前八的进入

决赛。

3.决赛道列排序抽签为依据，比赛结果按决赛的最终成绩定名次。

4.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①全程不能抢道，抢道运动员的队伍取

消比赛成绩；②交接棒必须在接棒区域内，如违反规例，则取消该队的比

赛成绩；③第一次鸣枪，如有抢跑的运动员，该抢跑运动员的队伍将被取

消比赛资格。

（六）男子跳高

1.比赛分初赛和决赛，初赛结束，马上进行决赛。

2.初赛分 3轮，每人每轮跳 1次，起跳高度为 1.2m，每次抬升高度为

2cm，以个人最好成绩进行初赛成绩排名，总排名前 8名运动员进入决赛。



3.决赛分 3轮，每人每轮跳 1次，以个人最好成绩进行决赛成绩排名。

4.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①若初赛三次跳均失败，则取消其晋级

资格；如果决赛三次跳均失败，其最终成绩则以初赛晋级成绩为准。

（七）女子跳高

1.比赛分初赛和决赛，初赛结束，马上进行决赛。

2.初赛分 3轮，每人每轮跳 1次，起跳高度为 1.0m，每次抬升高度为

2cm，以个人最好成绩进行初赛成绩排名，总排名前 8名运动员进入决赛。

3.决赛分 3轮，每人每轮跳 1次，以个人最好成绩进行决赛成绩排名。

4.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①若初赛三次跳均失败，则取消其晋级

资格；如果决赛三次跳均失败，其最终成绩则以初赛晋级成绩为准。

（八）男、女子跳远

1.比赛分初赛和决赛，初赛结束，马上进行决赛。

2.初赛分 3轮，每人每轮跳 1次，以个人最好成绩进行初赛成绩排名，

总排名前 8名运动员进入决赛。

3.决赛分 3轮，每人每轮跳 1次，以个人最好成绩进行决赛成绩排名。

4.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①初赛若三次跳均失败，则取消其晋级

资格；②如果决赛三次跳均失败，其最终成绩则以初赛晋级成绩为准；③

若该选手起跳时，超出起跳线，该轮比赛成绩将取消；④进入决赛的选手

可以选择按照初赛成绩作为最终成绩。

（九）男子、女子铅球

1.比赛分初赛和决赛，初赛结束，马上进行决赛。

2.比赛分 3轮，每人每轮扔 1次，以个人最好成绩进行初赛成绩排名，

总排名前 8名运动员进入决赛。



3.决赛分 3轮，每人每轮扔 1次，以个人最好成绩进行决赛成绩排名。

4.比赛期间需遵守比赛规则：①初赛若三次扔均失败，则取消其晋级

资格；②如果决赛三次扔均失败，其最终成绩则以初赛晋级成绩为准。

（十）拔河比赛

1.每个班级上场比赛为十人，每队为男生 5 人，女生 5人。开场后五

分钟不到的队伍取消资格，参加比赛的必须是其班级学生，其余人员不得

参加。

2.淘汰赛：每队队长抽签分成组。每组比赛一局定胜负，获胜方晋级。

半决赛由各队队长抽签分组，每组比赛一局定胜负，获胜方晋级决赛。

3.队员依次交错分别站在河界后拔河绳的两侧，裁判员发出“预备”口

令，双方队员站好位置，拿起找河绳，拉直做好准备。此时标志带应垂直

于中线。待裁判鸣哨后，双方各自一齐用力拉绳，把标志带拉过本以河界

的以为胜方，一局分胜负。

八、 比赛奖励办法

（一）班级团支部总得分评比

班级团支部得分规则：各运动项目前 8名均有积分，第一名 9分、第

二名 7分、第三名 6分、第四名 5分、第五名 4分、第六名 3分、第七名

2分、第八名 1 分。其中，打破学院最高记录另加 5分，打破学校最高记

录双倍加分。2020级、2021级、2022级、2023级各班级分开评比积分。

1.班级团支部总得分第一名：荣誉证书（综测：德育加分 2分/人）；

2.班级团支部总得分第二名：荣誉证书（综测：德育加分 1.5分/人）；

3.班级团支部总得分第三名：荣誉证书（综测：德育加分 1分/人）。

（二）班级团支部荣誉称号评比



班级团支部称号评比规则：①精神文明奖：班级团支部点名时，平均

在场率 90%以上，且班级区域卫生状况良好；②最佳组织奖：通过方阵评

分与班级总得分进行评选。

1.班级团支部精神文明奖（仅一名）：荣誉证书（综测：德育加分 0.6

分/人）；

2.班级团支部最佳组织奖（仅一名）：荣誉证书（综测：德育加分 0.6

分/人）。

（三）运动会竞赛项目评比

1.竞赛项目第 1名：金牌+荣誉证书（综测：竞赛加分 3分）；

2.竞赛项目第 2名：银牌+荣誉证书（综测：竞赛加分 2分）；

3.竞赛项目第 3名：铜牌+荣誉证书（综测：竞赛加分 1.5分）；

4.竞赛项目第 4-6名：荣誉证书（综测：竞赛加分 1分）；

5.竞赛项目第 7-8名：荣誉证书（综测：竞赛加分 0.5分）。

九、 联系方式

团委办公室：陈文俊（13535308243）

文化艺术体育中心：李 莹（13798847578）

刘雨萱（13307546836）

黄亚玲（18573620370）

附件：《会计与金融学院第十一届运动会报名表》

会计与金融学院团委

2023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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